[bookmark: _Toc477764167]国道G228线上横沥大桥拆除重建工程第三方试验检测
补充公告

国道G228线上横沥大桥拆除重建工程第三方试验检测（项目编号：JG2025-3262），于2025年7月16日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现对原招标文件的相关内容调整如下：
一、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条款号
	原文
	现文

	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桩基抽芯检测“ZJ01”资质等级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且行业等级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必须具有基桩完整性（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基桩完整性（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桩基无损及交竣工检测等“ZJ02”资质等级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机电工程，或无限制范围。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甲级资质证书，且行业等级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必须具有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交通工程，基桩完整性（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或无限制范围）；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机电工程、交通工程，基桩完整性（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或无限制范围）。

	招标文件
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ZJ01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且行业等级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必须具有基桩完整性（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基桩完整性（钻芯法，或无限制范围）。

	招标文件
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ZJ02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证书，或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机电工程，或无限制范围。
	投标人或其下属非独立法人机构同时具有：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甲级资质证书，且行业等级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必须具有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交通工程，基桩完整性（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或无限制范围）；
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范围须覆盖：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机电工程、交通工程，基桩完整性（低应变法、声波透射法，或无限制范围）。

	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投标人资格要求”3.7
	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全部服务的承接方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依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承接方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或承接方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项目标段ZJ01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全部服务的承接方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依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承接方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或承接方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标段ZJ02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招标文件
“投标人须知正文”10.7
	按照《广东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细则》(粤财采购〔2022〕10号）的要求，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按照《广东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细则》(粤财采购〔2022〕10号）的要求，本项目标段ZJ01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标段ZJ02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招标文件
“投标人须知正文”10.8.4
	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本招标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本招标项目标段ZJ01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条款号2.1.2“资格评审标准”（2）
	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全部服务的承接方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依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承接方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或承接方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项目标段ZJ01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全部服务的承接方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依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承接方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或承接方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标段ZJ02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




2、 [bookmark: _GoBack]招标文件的第七章 投标文件格式的五、其他资料5-3“信用承诺书”有修改，以本补充公告附件为准，详见附件。
3、 本项目原定的投标登记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时间、电子光盘备用递交时间、投标文件解密时间及开标时间和场地安排等有修改，具体时间和场地安排请各投标人密切留意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的本项目的日程安排，投标人可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交易业务-建设工程”专栏中的“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查询最新信息。
4、 本补充公告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如对同一事项的表述与之前所发出的招标文件不符，则以本补充公告为准。
附件：信用承诺书


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2日


附件：
5-3   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居民身份证号）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
为维护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共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树立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形象，本单位（个人）公开向社会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
三、严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动接受行业监管，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对经营活动的监督。
五、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重合同、守信用，不虚假宣传、违约毁约、价格欺诈和不正当竞争，自觉维护市场经营活动正常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六、加强自身管理，做好诚信教育培训，将诚信经营作为全体员工（本人）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培育积极向上的诚信文化。
七、在“信用中国”网中无违法违规或严重失信记录。
八、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自愿依法依规接受处罚，主动积极整改，不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今后切实做到履约守信。


申请人签字（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3

